國防部第二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全民國防教育法暨中央主管機關推展年度工作實需。
貳、目的：
為落實全民國防教育，藉舉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強化全民國防教育成效，並促進軍民團結，同時展現學子青春活力，激發創意、巧思、團隊精神與自我實現，帶動青年學子支持國防、加入國軍之熱情。

參、執行構想：
一、藉由辦理學生儀隊競賽及表演，增加青年學子接觸國防事務機會，以宣揚全民國防理念。

二、邀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參加，規劃5月底前分區辦理初賽，7月中旬前辦理決賽，邀請優勝單位，於軍人節系列活動暨年度相關活動實施表演。
三、活動主題融入戰技表演與人才招募等攤位宣導，以多元方式呈現全民國防教育活動意旨。

四、廣邀大專、高中、國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粉絲及社會大眾共同參與活動，以擴大宣教成效。

肆、辦理方式：

一、對象：高級中等學校(含相當學制)經學校同意後，組隊報名參加。
二、初賽：

(一)分於北部(陸軍)、中部(空軍)、南部(海軍)等地擇一適宜地點辦理，共計3場次，並於107年5月底前辦理。
(二)各初賽場次參賽學校由教育部協助推薦參賽隊伍，凡報名參賽隊伍未達3隊者，納入鄰近場次辦理。
(三)決賽共取9名隊伍，由各區前3名晉級決賽，凡放棄晉級資格者，由各區依序遞補晉級。
(四)各場均由軍種樂、儀隊開場，結合軍種特色，融入戰技表演、人才招募、裝備陳展與各式攤位宣導，以多元方式呈現全民國防教育活動。

三、決賽：107年7月中旬前以全民國防嘉年華方式假國家兩廳院藝文廣場辦理，並規劃三軍樂、儀隊示範表演、武器陳展、裝備體驗及國軍戰技操演等。
四、表演：邀請決賽優勝單位，配合軍人節系列活動暨年度相關活動實施表演。

五、報名方式：經教育部推薦並填妥報名表，始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表如附件1）；
六、各參賽學校請自行拍攝20-30秒儀隊訓練、表演或展現精神影片(不上字卡及音樂)，提供本部活動宣傳剪輯運用。
七、比賽規劃：

(一)各隊操槍人數：12人(含)以上，且在校學生不得低於上場操作人數二分之一(初賽時為在校生，決賽即認定為在校生)。
(二)比賽重點：呈現方式不拘，置重點於創意、團隊精神、特色及整齊度，參賽隊伍可加入刀、旗、樂隊或播放音樂，惟上場人數以規定之操槍人數為準，餘均不納入計算。
(三)比賽順位：配合主辦單位抽籤決定。
(四)比賽評審：由各領域專家共計7位組成(決賽視需要增加)，並於競賽兩週前將名單公布於本部全民國防教育網。

1.操槍技巧：陸、海、空、陸戰儀隊訓練教官，計4位。

2.音樂專長：音樂專家，計1位。

3.藝能專長：邀請戲劇監製、製作、導演、表演等專長人員擔任，計1位。

4.創新多元：由教育部推薦創新、儀態訓練、整體造型等專長人員擔任，計1位。
(五)各項道具、器材、樂器及相關肢體動作應以安全為前提。
(六)各參賽隊伍，比賽時間計10分鐘(進場報告完開始計時，退場報告完計時結束)，時間未達或超過30秒內不扣分，未達9分30秒或超過10分30秒，每15秒扣總成績0.5分(未實施報告者，將不予計時，並扣總成績3分)。
(七)槍法開始前及結束後，需實施進、退場報告，範本如下：

「____儀隊指揮官___報告，表演人數___人，表演開始。」

「____儀隊指揮官___報告，表演結束。」

(八)評分標準：（比賽評分表如附件2）

1.創意（30％）：隊形、動作。

2.團隊精神（40％）：音樂節奏、精神、儀態。

3.操槍技巧（20％）：動作是否展現力道與頓點。

4.整體印象（10％）：評審印象。

(九)競賽著重整體表演一致性，掉槍列入評審「整體印象」項計分，不額外扣分。
(十)活動獎項：

1.初賽：

(1)全體參賽學生(含備手)：軍種感謝狀。

(2)分區冠、亞、季軍：獎座乙座(本部統一設計)。

(3)分區績優：分區前三名外之參加學校，獎座乙座(本部統一設計)。
2.決賽：

(1)冠軍：新臺幣10萬元，獎座乙座。

(2)亞軍：新臺幣6萬元，獎座乙座。

(3)季軍：新臺幣5萬元，獎座乙座。

(4)績優：計6名，各頒予獎金3萬元及獎座乙座。

(5)晉級決賽學生(含備手)：國防部感謝狀。

八、辦理單位：由國防部及教育部共同主辦。
九、文宣規劃： 
(一)活動期間，邀請各大媒體記者採訪報導，並邀請網路媒體實施直播。
(二)製作專輯節目，透過莒光園地、國防線上等管道播出。

(三)影音紀實上傳本部官方網站、國防部發言人、全民國防教育、青年日報、漢聲電臺、軍聞社等臉書及網際網路Yutube影音平臺播放。

伍、一般規定：

一、活動廣邀大專、高中、國中、小學及幼稚園等學生、粉絲及鄰近社區鄰、里長、社會大眾共同參與活動，以擴大成效。

二、各初賽負責單位完成活動規劃、場地協調、布置、帳篷租借及醫療站設置等相關行政事宜及活動經費需求，並請於107年2月2日前報部，以利全案管制；另本部視任務需要，不定期召開工作協調會（期程管制、各單位分工表如附件3、4）。
三、請於活動辦理完畢1個月內，彙整辦理情形報部，俾利綜整執行成效；執行本案有功單位，俟全案完成後，依執行成效及實際參與人員檢討敘獎或由本部下授各單位年度獎點自行議獎。
四、活動全程請軍事新聞通訊社負責攝錄、製播專輯與專訪；青年日報社及漢聲電臺負責採訪、報導活動相關訊息等事宜，各軍種結合軍種報紙廣為宣傳，擴大活動效益。
五、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訂之。
六、承辦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譚逸群上校；軍：636617；民線：02-85099075；傳真：02-85099089。
附件1：報名表
	國防部第二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報名表

	學校全銜
	
	簡稱
	

	學校地址
	

	學校電話
	
	傳真號碼
	

	正式參賽人數
	1.具學生身分：    員
2.非學生身分：    員
3.候補：    員
4.其他(刀、旗、樂隊、伴奏)：    員

	初賽報名場次 
	□ 北區   □ 中區   □ 南區   

	領隊資訊
	姓名
	
	職稱
	

	
	手機
	
	電子信箱
	

	學校及

儀隊簡介
	

	表演內容介紹
	


承辦單位核章：                   校長核章：               
附件2：評分表
	國防部第二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評分表

	順序
	隊伍

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總分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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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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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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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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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期程管制
	國防部第二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期程管制表

	項次
	完成日期
	工作項目
	承辦單位
	備考

	1
	106.10.27
	令頒實施計畫
	文宣處
	

	2
	107.02.02
	初賽場次經費需求報部
	文宣處

各單位
	

	3
	107.03.01
	初賽場次規劃呈核
	文宣處

各單位
	

	4
	107.03.09
	報名截止、統計參賽隊伍及掌握聯絡人名冊
	文宣處
	

	5
	107.03.27
	召開第1次協調會
	文宣處

各單位
	

	6
	107.05.31前
	初賽場次辦理
	文宣處

各單位
	

	7
	107.05.23
	召開第2次協調會
	文宣處

各單位
	

	8
	107.05.30
	決賽行程規劃提報
	文宣處
	

	9
	107.06.01
	獎座、紀念品及文宣品製作
	文宣處
	

	10
	107.06.04
	簽請長官主持呈核
	文宣處
	

	11
	107.06.18
	寄發貴賓邀請函
	文宣處
	

	12
	107.06.25
	協調與會長官行程
	文宣處
	

	13
	107.06.26
	統計貴賓參加人數
	文宣處
	

	14
	107.06.27
	現地勘查暨行政支援編組
	文宣處
	

	15
	107.06.28
	行動準據提報
	文宣處
	

	16
	107.06.29
	場地會勘
	文宣處

各單位
	

	17
	107.07. 
	場地預檢暨全程彩排
	文宣處

各單位
	

	18
	107.07.
	決賽正式實施
	文宣處

各單位
	


附件4：各單位分工表
	國防部第二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分工表

	項次
	單位
	執掌
	備考

	1
	陸軍司令部
	1.北部地區初賽場次全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

2.武器裝備陳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力支援相關事宜。
3.督導所屬地區招募中心執行人才招募攤位規劃及設置。
	

	2
	海軍司令部
	1.南部地區初賽場次全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

2.武器裝備陳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力支援相關事宜。
3.督導所屬地區招募中心執行人才招募攤位規劃及設置。
	

	3
	空軍司令部
	1.中部地區初賽場次全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

2.武器裝備陳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力支援相關事宜。
3.督導所屬地區招募中心執行人才招募攤位規劃及設置。
	

	4
	憲兵指揮部
	武器裝備陳展、攤位設置及行政人力支援相關事宜。
	

	5
	後備指揮部
	攤位設置及行政人力支援相關事宜。
	

	6
	心戰大隊
	1.四中隊採訪及報導活動。

2.五中隊表演活動相關事宜。

3.主持人暨音樂、舞台表演評審推薦事宜。
	

	7
	福利事業處
	行動福利車開設。
	

	8
	軍事新聞通訊社
	負責攝錄、製播專輯及專訪等事宜。
	

	9
	青年日報社
	負責採訪及報導活動相關訊息。
	

	10
	政務辦公室
	1.三軍儀隊暨示範樂隊派遣。

2.指派儀隊訓練專長人員擔任評審。
3.協助申派人員行政運輸車輛。
	

	11
	人事參謀次長室
	1.指導人才招募活動暨攤位設置。
2.協助辦理專案獎令發布等相關事宜
	

	12
	作戰及計畫

參謀次長室
	管制各單位支援兵力、裝備派遣。
	

	13
	後勤參謀次長室
	1.負責協調管制參演人員、參賽師生及裝備運輸車輛派遣事宜。

2.指導陳展裝備檢整事宜。
	

	14
	軍醫局
	負責各場次活動醫療站開設事宜。
	

	15
	軍備局
	國軍新式裝備體驗陳展區開設事宜。
	

	16
	主計局
	負責各項預算需求之審查、財力分配及預算調整等作業。
	

	17
	勤務大隊
	襄儀、勤務人力、行政車輛派遣。
	

	18
	教育部
	1.推薦創新評審暨參賽學校。

2.高級中學創意社團活動規劃。
3.邀請各級學校師生共同參與活動。
	

	19
	政治作戰局

主計室
	預算運用暨審核核撥事宜。
	

	20
	政治作戰局

軍事新聞處
	規劃辦理各場次活動新聞發布及記者會事宜。
	

	21
	政治作戰局

文宣心戰處
	1.策頒活動實施計畫。

2.綜辦全案協調與整備事宜。

3.決賽全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

4.活動所需經費核撥事宜。

5.負責紀實報告綜整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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